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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伦理正当性
———基于微观权力运作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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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惩戒权作为微观权力,在运作时会由于价值误判和操作失当以及权力过度使用而导致学生

权益受损。因此,有必要明确权力运作的正当规限,使权力运作实现合人性、合教育性、合道德性及合法性的

多元价值统一。基于学生权利与自由意志优先的价值排序、行使权力的目的之善与结果之恶的价值悖论以

及秩序与自由的价值冲突等方面的考量,教师实施教育惩戒应注重以下方面:界定学生违纪行为必须准确,

制定惩戒规则应尊重学生知情权,选择运用惩戒手段要适当,遵循惩戒程序正当性原则,准确把握惩戒的道

德边界、法律边界,做到惩戒合情、合理、合法,从而实现身体规训之外在价值与精神成长之内在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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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教育

惩戒规则(试行)》,要求自2021年3月1日起

实施[1],这是我国教育法学领域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大事。《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第
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赋予中小学教师一定

的教育惩戒权,并对惩戒的范围和条件及规范

作了详细说明,第一次将教师的教育惩戒合法

化。但由于教育情境的复杂性以及学生个体

的差异性,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的过程中面临

一系列的具体问题。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如何

实施教育惩戒、如何把握教育惩戒的边界、如
何坚持实施教育惩戒的伦理正当性等问题值

得进一步探讨和深入研究。

教师惩戒权是教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赋予教师的教育权力,为维护学

校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秩序,保障教育教学活

动的正常开展,针对违反学生行为规范、破坏

学校校纪校规的学生而行使的一项教育管理

权。作为教师管理学生的一项权力,教育惩戒

权在实践中有可能会出现价值误判、操作不当

及权力过度使用的状况,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

清该权力的边界,明确教育惩戒行为的价值正

当性,以引导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行为矫正的过

程中更好地回归教育本真,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

教师和学生的教育关系中隐含着权力关

系。在学校和课堂这种微观场域里,这种权力

关系始终影响着双方的教育交往。教师代表

学校履行对学生的教育、保护和管理职责,其
中对行为失范学生进行行为监督和矫正,是教

师的一项职业权力。戴维·波普诺认为,权力

是指个人或团体控制或影响他人行动的能力,

不管“他人”是否愿意合作[2]。他还指出,权力

通常体现在被赋予的职位或职务中,职位拥有

者代表团体来行使权力。政治权力对教师而

言,其权力正当性需要来自学生的认可和合

作。珍妮·H·巴兰坦在讨论课堂微观环境中

时指出,教师权力是出于提高教师实践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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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为了控制或确保所期望的结果而没必要

经常实施的微观权力[3]。

教育惩戒是教师的一项权力,这是目前学

界的共识。这一项权力是国家赋予教师的职

业权力,包括对学生批评、隔离、停学、转学等

教育惩戒权,通过教育部出台的《中小学教育

惩戒规则(试行)》下放至学校,交由教师来行

使。金生鈜教授在论述教育的权力类型时指

出,教师权力是通过纪律和奖惩使学生行为规

范化,这种权力具有“监护”“改造”和“救治”的
作用[4],其意在表明教育惩戒是教师的一项权

力。著名法学专家湛中乐和教育学家周洪在

接受记者专访时明确表示,教育惩戒权是国家

赋予教师的实权[5]。余雅风教授曾指出,教育

惩戒权是一种公权力,属于教育权的范畴[6]。

刘晓巍教授也曾从法理学的角度证明“权力”

的性质与教师惩戒权更为接近,而且这一“权
力”认定在保证教师惩戒权的权威性、义务性

和规范性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7]。无论是从国

家政策还是学术研究来看,教育惩戒权作为教

师的教育权力,其“出场”的正当性已经无需论

证,接下来需要论证的是惩戒“在场”的过程正

当性以及“离场”后的结果正当性。

一、教育惩戒权力运作的价值正当性考量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将教育惩

戒界定为: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

纪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

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

育行为[1]。通过这一概念可以明确以下要素,

即:实施教育惩戒的合法主体是学校和教师,

惩戒目的是教育规劝,惩戒对象是学生,惩戒

理由是学生违规违纪,惩戒方式或手段是管

理、训导或其他规定方式,惩戒结果是学生改

错、端正行为。惩戒权的正当行使有赖于这些

要素的合规、合理、合法。由于惩戒权行使对

象的特殊性和发生场域的特殊性,其权力正当

性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要求是符合教育性和人

性,这取决于教师在权力运作中的价值排序。
(一)教育惩戒实施中学生权利之价值优先排序

此处权力指向的主体是教师,而权利指向

的主体则是学生。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教师和

学生在教育互动中形成了一种微观的权力关

系。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面对的其实是一

个微观群体或个体,那就是被教师认定为违

规、违纪的学生。管理学生是教师的职责和权

力,它更多地包含着教育责任和义务,不可放

弃和转让。但同时,这一权力的来源又具有特

殊性和复杂性,除了来自学校授权,还部分地

来源于学生权利的让渡[8]189。教师权力的行使

是基于对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尊重,否则教师惩

戒权就会失效或失去正当性。

因此,在微观权力关系里实施教育惩戒

时,教师要将学生权利作为首要价值考量,权
衡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是否会使学生某些权

益受到损害。比如,教师如果让学生上课期间

出教室罚站或者停课一周,就要考虑到这种暂

时剥夺其听课权的方式是否损害学生受教育

权。如果可以有其他可替代的惩戒方式,那就

要以最小化的代价换取最大化的教育成效。

在微观教育场域里,教师权力和学生权利

应该是一对平等共生的关系。教师合法地处

理学生违纪行为,对违纪学生实施教育惩戒,

是为了最大化地保证大多数学生群体的受教

育权。但是,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有可能

因为过于强调权威而忽视学生权益,导致学生

权利受损。因此,学校应为学生提供权利诉求

的渠道,及时对学生实施权利救济,以避免因

学生权益受损而导致其他伤害事故的发生。
(二)教育权力与教育暴力之价值澄清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出台,赋
予了教师惩戒权力,并澄清了惩戒和体罚的边

界,指导教师依法依规实施教育惩戒,但仍然

避免不了教师在具体情境中出现情绪冲动和

对权力的误解而产生暴力倾向。

教育惩戒在一定意义上属于惩罚的范畴,

但不能体罚,这样的解释比较容易引起教师在

实施行动中的迷乱。既要惩罚又不能体罚是

一个很难把握的度。阿尔文·托夫勒认为,暴
力主要用来惩罚,是最缺乏灵活性的权利来

源[9]。教师权力的不正当使用会导向教育暴

力,即用身体惩罚和心理惩罚的暴力手段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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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纪学生,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伤害。
虽然《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明令

禁止体罚,但由于教育实践中复杂的情境,教
师在实施惩戒时会使用罚抄写、罚重复性行为

等手段,有可能导致某些学生内心感受到人格

侮辱而发生意想不到的其他伤害事故。教师

运用惩戒权的不当行为,如当众批评学生、用
语言刺激学生等言语不当行为都属于教育暴

力,带来的一定是伤害的结果。
教育暴力是按照某种强权要求把受教育

者作为形塑的对象进行处置[8]192。教育暴力建

立在师生不对等的关系基础上,束缚学生自由

人格,造成奴性和自卑,压制学生的精神和创

造力,其危害严重。要消除教育暴力,就必须改

变微观教育关系中的“暴力”倾向,倡导教师与学

生平等相待,慎用教育惩戒,弱化教师权威。
(三)权力目的之善与权力结果之恶的价

值悖论

我们必须明确教育惩戒的目的是什么。
教育惩戒的目的是使违纪、违规学生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并改正错误,遵守行为规范。如果教

师惩戒行为能达到这一目的,则视为惩戒正当。
但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的过程中,往往出

于善的目的而造成了恶的结果。教育所预设

的善的 目 标 与 现 实 人 性 之 间 存 在 着 一 定 距

离[10]。弃恶扬善是教育惩戒必须坚持的正当

目的,但目的正当不能确保一定导向正当的教

育结果。因为,目的正确不能证明形式或手段

的正确,而后者的不正确会直接导致结果的不

正当。例如,2020年,武汉市某中学学生与同

学在教室玩扑克,于是班主任叫家长,学生被

家长在教学楼道训斥并扇耳光,导致孩子跳楼

自杀身亡。这一事件结果一定不是教师所预

想的。教师本人一定是出于善的教育本心,但
由于过程中方法失当,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严重

后果。最近几年,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由于

教师惩戒不当造成的伤害事故已有多例。教

师出于教育目的,但由于过程和手段失当,结
果造成了伤害。

权力本身无善恶,其善与恶全在于权力在

行使过程中的正当把握。对每个学生的人格和

尊严给予应有的尊重与保护,是衡量教育惩戒权

作为一项教育权力具有正当性的基本标准。
(四)秩序与自由之价值相对性

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教育教学活

动的重要场所,学校中的人们共同构成了一个

教育共同体,师生依据规则和制度共同生活,
构成了一个微观的教育生活世界。在这种共

同的教育生活世界里,和谐、合作、有序、团结、
友爱 等,是 每 个 人 获 得 自 我 实 现 的 必 要 条

件[8]189。因此,教学秩序是必不可少的,是维系

这一共同体和谐的重要因素。而教育权力中

必要的教育惩戒是维护教学秩序的一种手段,
也可以说,维护教学秩序是教育惩戒的主要目

的和基本的价值取向。
秩序本义是有条理、不混乱,符合社会规

范化的状态[11]。秩序存在于共同生活的关系

中。人们遵循着关系中应有的规则和章法,进
行交往和互动,就形成了一定的秩序[12]。在师

生交往的微观场域里,学校的规章制度是维护

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保障,也是学生必须遵守

的。教育教学秩序的保持需要对学生的任性

进行约束,这是正确的。但如果教师过度地强

调秩序的重要性,就会造成对学生基本自由的

压制和束缚,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种规

范如果破坏人们的基本自由,就是不正当的,
因而必须加以纠正[8]28。

自由是教育最高的价值追求。教育终极

目标就是培养学生追求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
实现自我价值。教育实践中真正的自由不应

该成为秩序的对立面,无序状态下的自由是毫

无意义的。但同时,自由作为学生的一项基本

人权,是需要优先予以尊重的。教师过度干

预、监控、压制、训诫,会造成学生脆弱、屈从、
畏惧等心理,形成人格障碍,有可能丧失作为

一个自由人的基本能力。在自由被部分剥夺

后,学生甚至有可能形成对外在规范的对立和

仇视心理,以及对教师权威的“阻抗”,进而形成

反社会型人格,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发展倾向。
课堂教学的秩序和纪律固然是必要的,但

惩罚让人感到屈辱,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没
有人喜欢被控制或是处分,尤其是被当众控制

或处分,这是有损尊严的[13]4。秩序和自由两

种价值在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时的权重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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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学生能否有尊严地度过学校生活。
(五)身体规训之外在价值与精神成长之

内在价值的对立统一

教育惩戒免不了要对违纪学生进行身体

控制,以矫正其违规行为,达到规范的目的。
福柯将学校视为一个封闭系统,通过控制使系

统中的成员“各安其位”。“权力将其治下的人

们组成一体并塑造每一个成员的个性”[14]。课

堂类似于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场所。在这

个封闭场所,学生的各种活动处教师可见的范

围,每个人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

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和控制,从而“构成

了一种规训机制的微缩模式”[15]221。
福柯认为,规训是一种权力类型,我们可

以暂且把惩戒权力归于其中,它包括一系列目

标、手段、技术、程序、运用层次等。它是一种

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是一种“技术

学”,它可以被学校采用[15]241。我们可以把教

育惩戒视为一种规训的技术,即一种对学生身

体和行为进行形塑的技术,使规训后的个体以

一种新的姿态融入课堂秩序。
身体规训在规则教育中是必要的,但这种

惩戒形式只能达到身体服从的外在教育目的。
惩戒要实现的目标是使犯错学生从认知、情感

到行为都健康发展。注重精神涵养,提升精神

品质,这是惩戒要实现的精神成长内在价值。
教师在行使教育惩戒这一项权力的过程中,在
实施具体的惩戒措施的同时,要考虑到这一措

施所能发挥的引领学生精神成长的内在价值。
唯有如此,教师才能照顾到学生脆弱和易受伤

害的身心,保护其在身体方面免于饥饿、疾病、

贫困、剥夺,以及在精神方面不受阻碍地享有

精神发展的权利[13]31。

二、教育惩戒权力运作的过程正当性论证

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的过程中

实施教育惩戒,其权力行使的空间限于师生之

间教育教学的微观场域,被惩戒的主体仅限于

被教师认定为违规违纪的学生个体或群体。
权力关系双方的地位具有一定的不对等性,教
师权威认定和执行决定了关系双方的微妙平衡。
除了惩戒严格按规则执行体现其正当性之外,同
时,作为权利主体的被惩戒者身心感受和主观体

验也部分地验证着惩戒实施的正当性。
(一)学生违纪行为界定的准确性

学生违规违纪行为是惩戒出场的充要条

件。学校制定的学生行为规则是判定学生是

否违规违纪的参照标准。在课堂微观环境里,
除了学校制定的学生行为规则之外,班主任和

任课教师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自主规定或

主观认定一些学生违纪的表现,作为惩戒的依

据。《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明确列出

了一些学生违纪行为,并按照轻微、较重和严

重3个标准给出了相应的惩戒建议,但有些行

为认定标准比较笼统,需要在实践操作中进一

步明确。
通过对S师范大学不同学期2个班的“教

育法学”课堂教学情况的调查,任课教师给出

讨论的问题和要求,让学生按照分组讨论汇总

的方式列出了中小学校学生使用违禁物品分

类清单(详见表1),并且还让学生列出了与不

同惩戒程度相对应的违纪行为(详见表2)。
表1 中小学生违禁物品分类清单

违禁物品类型 违禁物品清单

直接造成伤害 刀叉等锐利工具、易燃易爆物品(鞭炮等)、毒品、打火机等

影响学习
手机、平板、游戏机、麻将、扑克、漫画书、言情/仙侠/暴力小说、色情物品、饰品、化妆品、味道

大的食物等

存在隐患

烟、酒、宠物(猫、狗、鸟等),大额金钱,玩具枪或刀,化学制品玩具(如水晶宝宝容易吞进肚子

里、塑泥含有毒味),大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如吹风机、电饭锅、卷发棒、电热毯、暖手宝或

热水壶),电动车等

  “直接造成伤害”“影响学习”“存在隐患”
这3类物品基本涵盖了中小学生可能携带进入

校园的违禁物品,这些也是各个学校明确禁止

携带的物品。任课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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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性质的认定以及对携带该物品的学生行

为的认定,需要依据具体情境而定,而不能一

刀切。尤其是针对中学生携带烟、酒等物品进

校园,教师要通过观察、谈话和引导进一步明

确其行为性质,再决定如何惩戒。

表2 学生违纪行为及惩戒程度

惩戒程度 违纪行为

一般惩戒

(1)课上:偶尔迟到早退、睡觉、不认真听讲、看课外书、吃零食、走神、做小动作、与同桌或前后

桌同学说闲话、传纸条、玩闹、顶撞老师、玩手机

(2)课后:偶尔辱骂对方、起外号、说脏话、不完成作业、毁坏公物、不讲文明(如随地吐痰、乱扔

垃圾)、携带违禁物品、无故不参加升旗等常规活动

较重惩戒

(1)课上:说闲话、传纸条,大闹(涉及人数较多,影响他人学习);多次不完成作业,迟到、早退

(8~14节/日)
(2)课后:染发烫发;蓄意破坏公共物品,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扰乱学校公共秩序(校内燃放

鞭炮,教学楼内打球等),不听劝阻,影响较大;在校有偷窃行为;在公共场所、楼梯口等故意拥

挤起哄,制造扰乱;将管制刀具带到校园,未造成伤害

严重惩戒

(1)考试作弊;欺凌同学,如进行身体伤害、网络中伤、敲诈勒索;辱骂殴打教师;多次携带危险

物品或管制器具(屡教不改);恶意破坏公共财物;打架、抽烟、酗酒(事后道歉)
(2)携带传播淫秽读物或音像制品;多次偷窃,多次参与赌博(屡教不改);吸食、注射毒品;多
次索要他人财物,多次欺凌同学(屡教不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

  表2是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所
列违纪行为基础上对S师范大学学生课堂分

组讨论情况的汇总。在教育实践中,学生行为

具有个体差异性,同样的行为也许来自不同的动

机和原因,需要教师运用教育智慧进行分辨。尤

其一些行为,让教师很难认定它的性质和程度,
需要教师具备很专业的区分能力,善于对学生行

为进行分类,并作出差异化的引导和对待。
教育惩戒针对的是学生过错行为。因此,

教师对学生过错的认定,直接决定要不要惩戒

以及惩戒的量度。教师只有划清过错行为与

糟糕结果、故意行为与非故意行为、非遵从行

为与故意违规行为的界限,才能选择正确适当

的惩戒措施予以矫正[16]。
(二)惩戒规则的制定与告知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第五条和

第六条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在广泛征询教职

工、学生和学生家长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校规校

纪,并以适当的方式公布、宣讲和告知相关主

体。这是确保教育惩戒正当实施的制度保障,
也是惩戒公正实施的制度依据。正如有的研

究者所说,教育惩戒属于规范性权力,教育中

的规范性权力以制度的方式“现身”,告诉人们

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为行为主体提供

一种正当性伦理框架[10]。

学校是制度化教育场所。教师惩戒权力

的运作有赖于校规校纪的规范引导,有赖于学

校制度提供正当操作的规则指引。规则的制

定和告知,体现对学生知情权的尊重。《中小

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明确指出,校规校纪

的制定需经过严格的论证程序,未经公布的校

规校纪不得施行。这是规则正当性的体现,也
是惩戒权力正当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能让学生和家长参与班级规范和行

为规则的制定,激发学生内在的主体意识和民

主情怀,可能会最大程度地遏制学生违纪行为

的出现,也可避免教师惩戒的过多出场,可谓

一举三得。
(三)惩戒手段的选择及合理限度

教师的惩戒措施与学生的过错行为之间

必须高度适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惩戒的正

当性,避免随意操作,这是惩戒规则出台的意

义所在。
惩戒手段的使用和量度的选择,要遵循可

接受性和可撤销的原则[16]。可接受性除了指

学生的身心可承受之外,主要指学生对错误的

承认以及对所受惩罚的认同,这是保证惩罚有

效性的基础。一旦学生及时改正了过错行为,
惩罚措施就要立即撤销,体现惩戒的教育属性。
惩戒手段和量度选择的具体要求详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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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惩戒手段和量度选择

维度 具体要求

时间

(1)对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青少年进行身体素质普查,根据学生身心情况制定相关标准

(2)根据学生违纪程度和学生身体素质的不同而定,时间在30~45分钟之间(罚站、罚抄、留堂

等);若学生承认错误或渴望回归课堂,可让其回到座位;课后留校指导不能每天重复,可吃饭

空间

(1)在教师可控范围内

(2)教室内或办公室内

(3)学生可接受的非公共空间

强度 根据学生性别、体质、心理状态而定,不会引起学生严重的身体疼痛以及超过学生心理承受范围

方式 约谈、口头批评、适度罚抄、教育空间内罚站、罚跑、要求适当参与公共服务

工具 警示语言、戒尺(尺寸有一定要求,仅用于威慑和警告)

  通过“教育法学”课堂讨论,合理惩戒的限

度应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不能直接或间接对学生身心造成伤

害;第二,不能因个人错误惩罚全体学生;第
三,不能因个人情绪选择性惩罚部分学生;第
四,不能侵害学生基本权益,侮辱学生人格尊

严;第五,惩戒要适当,要以让学生认识到自己

的错误为出发点;第六,惩戒是手段而不是目

的,不能超过学生的承受力;第七,就事论事,
“对事不对人”,要对学生错误行为予以纠正,
而不能讽刺、歧视学生;第八,不任意扩大或缩

小学生的过错;第九,设计易于接受的教育惩

戒情境;第十,惩戒后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疏导,
注重跟踪观察,防止意外发生。

(四)教育惩戒程序的正当执行

在惩戒的主体条件、制度条件和工具条件

满足之后,进入惩戒实施阶段。程序的正当是

一个必要条件,它也是保证惩戒合法的重要环

节。由于教育主体和教育情境的双重复杂性,
对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的过错行为要给予不

同的对待和处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
行)》针对一些情形给出了具体操作指示,包括

违规物品的处理、违规学生及家长的申诉权和

申辩权的保障等,但对过错行为处理的分类及

具体程序并未明确。因此,教师需要在实践中

依法处理,合理操作。
教育惩戒应从三个方面考虑其必要性:教

育惩戒对学生是否有利,是否对学校与教师的

利益有所损害,是否会引起对教育性的忽视这

一现象的泛滥[17]。按照余雅风老师的建议,惩
戒程序可分为简易程序和复杂程序。前者适

用于可由教师直接作出的、对学生权益损害较

小的惩戒措施,教师需要告知学生惩戒事由。
后者适用于对学生权益构成较大和重大影响

的惩戒措施,如勒令转学等。对是否采取此类

惩罚性措施,教师自己无权作出决定,必须由

学校决定。学校相关机构通过讨论给出处理

意见,告知学生及家长惩戒事由,必要时组织

听证,实施辩护程序,对整个过程进行笔录、备
案[18]。本文认为简易程序和复杂程序之间还

存在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处理程序,暂且命名

为“通知家长程序”。它适用于处理中等违规

程度的学生行为,但又不能由教师一人作出处

理决定。针对需要家长参与讨论的问题,教师

应尊重家长的意见,和家长进行良好沟通,协
商一致,共同合作。此类事件的处理考验教师

的教育智慧,同时也是对家长教育素养的检

验。在实践中,由于家长大多附和教师的权威

而站在孩子的对立面,导致冲突和悲剧的发

生。因此,“通知家长程序”一定要慎用。

三、教育惩戒权力运作的正当规限

教师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第

一实践主体,是和学生建立微观权力关系的主

导一方。这种权力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

惩戒必须以学生权利优先作为价值基础,以教

育性作为其核心价值。因此,教师实施教育惩

戒的难度可想而知。如何把握惩戒的道德边

界、法律边界,做到惩戒合情、合理、合德、合
法,是对教师专业素养的极大挑战,这需要教

师具备较高的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道德哲

学及法理学等综合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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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惩戒权力的运作与学生自由表

达意志的权利相结合

福柯眼中的权力运作是借助处于霸权地

位的各种规范、政治技术和教育技术,实现对

躯体和灵魂的塑造。“教育是个人自我再生产

的规 训 机 制,把 人 规 训 为 一 个 组 织 化 的

人。”[8]24这一观点是对被规训者自由意志的强

力压制,使权力双方地位具有极大的不对等

性。康德曾指出:“依据普遍法则,任何一种正

确的行为,是能够在行为上和每一个人的意志

自由同时并存的。凡是妨碍自由的事情都是

错误的。”[19]现代教育理念要求教师和学生在

人格上是平等的。教师权力的行使应基于对

学生人格的尊重,否则就会走向暴力对待,而
这是不符合教育本性的。即使在惩戒出场时,
教师和违规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仍然需要双

方“合作”才能成立。这种合作是基于教师对

学生人格的尊重和对学生尊严的保护。教师

在对学生违规行为的认定过程中要听取学生

自己的诉说和表达,要主动了解学生的动机、
意愿和目的。即使其动机、意愿和目的在教师

眼中是错误的、扭曲的,但它们也正是受教育

个体有待完善的人的本质属性的真实流露。
教育应允许它们存在,并引导学生纠正违规行

为,帮助学生成长,体现教育的育人价值,真正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惩戒的目的不是控制、支配,而是规范、约

束和引导,帮助学生不再犯错、不再任性,走向

规范化。教育惩戒在实施过程中要给予受惩

戒学生充分表达自由意志的机会,这是一种促

进沟通的有效途径,是建立在双方相互尊重基

础上的沟通。唯有如此,教育惩戒才能使规则

以柔性的、温情的方式为学生所接受,使学生

真诚地悔改,知错、认错、改错,既实现免于强

制的消极自由,又在追求自我实现的道路上向

积极自由迈进,从而达成教育的目的。
(二)教育的外在工具价值和教育为人的

内在理性价值相融合

教育惩戒仅仅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之

一,如果为惩戒而惩戒,或者教师有权威偏好,
过度强调对学生的控制和支配,就会陷入本末

倒置的境地,违背教育的规律。对学生行为的

规训、对教学秩序的维护是教育的外在价值,

外在价值终究是为育人的内在价值服务的。
教育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二者孰轻孰重、谁
为主导,这是需要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厘清

的问题。
教育的内在价值是培养理性的自由人。

教育惩戒应该是理性和德性共同主导下的教

育实践。所谓理性的自由人,即指主体清楚地

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能够理智地认识

到自己的自由之所在,并且承担起现实的责

任,而不是对现实妥协、畏缩和卫护”[8]31。这

就是“内在于人的本质特性之中的主体精神,
包括理性、正义感和基本的善的观念等,属于

理性的道德人格”[8]19。教育惩戒是要通过外

在秩序的规训达到个体理性人格的生成,二者

应和谐地统一于教育实践。如果因为不正当

的惩戒造成了二者的割裂,惩戒者就应该及时

反思、更正。
(三)教师对学生行为管控的权威与人文

关怀相契合

教育是关乎爱与关怀的艺术,这是教育的

独特属性。教育惩戒权力的运作,应体现教师

的使命,即关心和爱护学生。教师实施教育惩

戒不仅要适度,而且要灵活,同时也应当针对

具体 问 题 进 行 具 体 分 析,增 强 惩 戒 的 有 效

性[20]。如果教师在行使教育惩戒权力的过程

中缺乏对学生人格和尊严基本的尊重,只强调

规则和权威,简单粗暴而忽略学生的主体感受

和情感体验,那么惩戒就陷入工具主义和技术

理性至上的误区,导致学生合法权益受损,造成

对学生的心理伤害,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如果教师把违规学生视为一种待处置的

“物”或“客体”,在实施惩戒的过程中表现出

“霸权主义”,将教育对象(违规学生)视为非

人,这样就违背了教育规律,也背离了惩戒的

教育目的。教育惩戒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教

育手段,其实施对象是正在成长中的、出现过

错行为的学生,惩戒应严格限定在合理的尺度

内,在对行为进行规范的同时,不能忽视行为

主体的特殊性。接纳处于成长与发展中的学

生的不完美,并引导学生改正错误,促进学生

不断成长和进步,是教师的职责和使命,也是

教育的本质和价值取向,更是教育惩戒存在的

合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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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必须尊重学生的

人格,适当地原谅学生的一些非破坏性的小过

错,及时加以引导,“非必要不惩戒”。对确实

需要惩戒的有过错行为的学生,教师也要本着

关爱和保护的原则,以谈话教育和疏导为主,
倾听学生的心声,接受学生的正当诉求,采取

适当的、人性化的惩戒措施,让学生心悦诚服

地接受惩戒,并达到改正错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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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EthicalLegitimacyofTeachersEducationalPunishment:
BasedonthePerspectiveofMicro-PowerOperation

HUOCuifang
(CollegeofEducationalSciences,ShanxiNormalUniversity,Taiyuan030031,China)

Abstract:Asamicro-power,teachersdisciplinarypowerwilldamagestudentsrightsandinterests
duetomisjudgmentofvalue,improperoperationandexcessiveuseofpower.Itisnecessarytoclarify
theproperlimitsofteacherspower,soastorealizethevalueunificationofpoweroperationinaccord-
ancewithhumanity,education,moralityandlegality.Thevalueorderprioritizedwithstudentsrights
andfreewill,thevalueparadoxbetweenthegoodpurposeofpowerandtheevilresultofpower,and
theconflictandcontradictionbetweenthevalueoforderandfreedomrequiresteachertopayattention
tothefollowingaspects:studentsdisciplinarybehaviorshouldbedefinedaccurately,thedisciplinary
rulesshouldrespectstudentsrighttoknow,thedisciplinarymeasuresshouldbeappropriateandrea-
sonable,andthedisciplinaryprocedureshouldbeproper.Inthisway,itsexpectedtorealizetheunity
ofinternalvalueandspiritualgrowthbeyondphysicaldiscipline.
Keywords:educationalpunishment;micro-power;valueorder;appropriateprocess;appropriatemeans;
studentsrightto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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